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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虎尾科技大學九十五學年度電機資訊學院第三次院課程委員會議紀錄

壹、會議時間：九十六年三月十九日（星期一）中午十二時十分
貳、會議地點：電機資訊學院 辦公室
參、主席：莊院長賦祥 紀錄：夏儷文
肆、出席人員：如簽到表
伍、主席致詞：
陸、提案討論：

案由一：依各系召開會議討論是否增設物理實驗之討論結果統整，提請審議。
說 明：1.依據 96 年 1 月 24 日校長主持之基礎課程配當會議之指示辦理。

2.建議於 96 學年度上學期起，各系於上下學期分別增設物理實驗(一)及(二)，各
1 學分/3 小時。

3.已於 96 年 2 月 26 日主管會議與課程委員會討論此案，並請各系召開會議討
論，討論結果統整如附件。

決 議：1.各系開會討論結果統整如附件。
2.資訊工程系與電子工程系，同意於九十六學年增設物理實驗(一)(二)各 1 學分

/3 小時，課程內容請物理組協助調配規劃。
3.電機工程系因畢業學學分數已達學校規定之 136，無法再增加。若通識必修課
程減少 2 學分即可增加物理實驗。

4.光電工程系維持目前物理實驗(一)，不另增加物理實驗(二)。

案由二：依各系召開會議討論院必修課程物理(一)及(二)是否調整為各 3 學分，及上課內
容大綱範圍擬定之討論結果統整，提請討論。

說 明：1.物理(一) (二)是否各增加學分數/時數為 3/3。
2.依據 96.01.24 校長主持之基礎課程配當會議，本院物理課程上課內容應與共同
科物理組協調，以確實符合各系學生未來發展之需要。

3.已於 96.02.26 主管會議與課程委員會討論此案，並請各系召開會議討論，討論
結果統整如附件。

決 議：1.各系開會討論結果統整如附件。
2.電子工程系，同意於九十六學年增設物理(一)(二)為各 3 學分/3 小時，課程內
容建議如附件二。

3.電機工程系因畢業學學分數已達學校規定之 136，無法再增加。若通識必修課
減少 2 學分即可增加。

4.光電工程系維持物理(一)(二)各 2 學分/2 小時，若通識必修減少一門，即有空
間將物理課程變更為各 3 學分/3 小時。

4.資訊工程系維持物理(一)(二)各 2 學分/2 小時，課程內容建議如附件三。
5.如因增設物理相關課程需增聘教師，此教師員額建議設於本院電子工程系，
由電子工程系提供授課。

6.建議減少通識課程學分數或將通識課程改為選修，但此選修不屬於各系之專
業科目。

柒、 臨時動議：
一、本院院必修科目「物理(一)(二)」將於九十六學年度開始，改為系必修科目，

由各系自行調配學分數與時數。
二、為避免課程衝堂並提高選課率，建議已廢除之「長期調課單」可以繼續使用，

如要廢除「長期調課單」改由簽呈核准，是否可提前告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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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電機資訊學院

◎ 表一、各系物理實驗(一)、物理實驗(二)增設與否：

討論結果 說明 實驗內容

電機工程系 否

1. 畢業學分數已達 136 上限，故

不增加。

2. 如通識必修課程減少 2 學分

優先增加物理實驗。

光電工程系 否
保留原有之物理實驗(一)，不另

新增物理實驗(二)。

物理實驗(一)

之建議內容如

表三

資訊工程系
增設

物理實驗(一)：1學分/3 小時

物理實驗(二)：1學分/3 小時

1. 增設 2學分物理實驗。

2. 畢業學分數調高至 132。

實驗內容請物

理組調配。

電子工程系
增設

物理實驗(一)：1學分/3 小時

物理實驗(二)：1學分/3 小時

1. 增設 2學分物理實驗。

2. 畢業學分調高至 136。

實驗內容請物

理組調配。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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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二、各系物理(一)、物理(二)學分數：

調整前
(學分/小時)

調整後
(學分/小時)

說 明 授課內容

電機工
程系

2/2 2/2 2/2 2/2
1. 畢業學分數已達 136 上限，故不增加。
2.如通識必修課程減少 2學分即可增加。

如表四所示

光電工
程系

2/2 2/2 2/2 2/2
若通識必修減少一門，即有空間將物理課
程變更為各 3 學分/3 小時。

請物理組老
師 自 行 決
定，光與電的
內容比重請
偏低一點。

資訊工
程系

2/2 2/2 2/2 2/2 不增加 如表五所示

電子工
程系

2/2 2/2 3/3 3/3
1.增設物理(一)(二)各為 3學分。
2.畢業學分調高至 136。

如表六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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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光電工程系建議物理實驗(一)內容：

1 第二項 力的平衡測定

2 第三項 自由落體運動實驗

3 第四項 剛體靜平衡實驗

4 第五項 轉動慣量測定實驗

5 第六項 碰撞實驗

6 第七項 斜面加速度運動實驗

7 第八項 簡諧運動實驗

8 第九項 楊氏係數測定（拉長式）

9 第十一項 熱功當量測定

10 第十二項 梅爾得實驗

11 第十五項 熱電動勢

12 第二十項 電子電荷與質量比實驗

13 第二十一項 向心力測定實驗

14 第三十項 光電效應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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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電機工程系建議物理(一)(二)授課內容：

時數與學分數 2 小時/2 學分

課程 物理目錄

物理（一）

第一章 物理量及單位

第二章 向量

第三章 直線運動

第四章 平面運動

第五章 力和運動

第六章 功與能

第七章 質點系統之力學

第八章 轉動

物理（二）

第九章 剛體的平衡

第十章 彈性與簡諧運動

第十一章 萬有引力

第十二章 流體力學

第十三章 温度和熱量

第十四章 熱力學和動力論

第十五章 波動

第二十六章 光與照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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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資訊工程系物理(一)(二) 建議授課內容如下：

時數與學分數 2 小時/2 學分

課程 物理目錄

物理（一）

第一章 物理量及單位

第二章 向量

第三章 直線運動

第四章 平面運動

第五章 力和運動

第六章 功與能

第七章 質點系統之力學

第八章 轉動

物理（二）

第十六章 靜電

第十七章 高斯定律

第十八章 電位

第十九章 電容器跟電介質

第二十章 電流與電池

第二十一章 電阻與電路

第二十二章 磁場

第二十三章 安培定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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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六、電子工程系建議物理(一)(二)授課內容：

時數與學分數 3 小時/3 學分

課程 物理目錄

物理（一）

第一章 物理量及單位

第二章 向量

第三章 直線運動

第四章 平面運動

第五章 力和運動

第六章 功與能

第七章 質點系統之力學

第八章 轉動

第九章 剛體的平衡

第十章 彈性與簡諧運動

第十一章 萬有引力

第十二章 流體力學

物理（二）

第十六章 靜電

第十七章 高斯定律

第十八章 電位

第十九章 電容器跟電介質

第二十章 電流與電池

第二十一章 電阻與電路

第二十二章 磁場

第二十三章 安培定律

第二十四章 電磁感應

第二十五章 馬克士威方程式

第二十六章 光與照明

第二十七章 光的反射與面鏡


